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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開宗明義規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為實現歷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

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11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9條第3項規定，特制
定本法。」究其立法理由，亦明確表示：為貫徹本法

立法政策目標，除應明示歷史正義之實現，明定原住

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保障原住民族語言地位，以符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9條
第3項規定。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所涉教育事項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計30條，該法公布施行
後，教育部即檢視條文規定，規劃後續作為及落實執

行，其中直接涉及教育部及所屬單位主要業務條文有

學校應提供原住民族語言教學（第19條）、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培育原住民族語言人才（第20 條）及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培訓原住民族語言師資（第22 條）等5個
條文；此外，立法院於立法過程亦有相關附帶決議，

如「編列預算，並於2018年9月開學起，在各縣市之
國、高中、小學等各級學校

擇定示範點，規劃推動『台

灣原住民族基礎語言與文化

試辦課程』及培訓之原住民

族語言暨歷史文化師資，上

開事項並應正式於2019年底
之前全面檢討、修訂完成，

以協助非原住民學生認識原

住民族語言文化」及「訂定

原住民籍教師取得族語能力

認證之獎勵制度」等，均與

教育部業務直接相關。

此外，由原民會主政且

與教育部之間接相關條文，

如：建置族語資料庫（第9

條）、定期辦理族語能力及使用狀況調查（第10 條）、提
供原住民嬰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第18 條）、規
劃與推動族語國際交流政策（第12條）、建立原住民族語
言人才資料庫（第13條第2項）、原住民族地區之大眾運輸
工具及場站增加地方通行語播音（第15條）、原住民族地
區之行政機關、學校及公共設施等設置地方通行語及傳統

名稱標示（第16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第26條）等
相關事項，教育部亦持續原民會等主政機關合作共同推

動。

教育部後續規劃與作為

教育部為推展本國語文教育政策，特組成「本國語文

教育推動會」，並成立「本國語文教育推動辦公室」推動

相關政策，主要業務為建設本國語文基礎，並保存、推廣

於我國在地發展之本土語言等多面向任務，其中亦致力於

台灣原住民族語的推動與發展。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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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頁頁面。

教育部第3屆本國語文教育推動會第2次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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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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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言課程，以因應原住民學生修習需要，並

鼓勵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之規定，教

育部已規劃「台灣原住民族基礎語言與文化試

辦課程」，委託國立東華大學研究規劃，預計

於2019年6月完成。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培育原住民族語言人才

關於高等教育，同法第20條規定：「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應鼓勵各大專校院開設原住民

族語言課程，及設立與原住民族語言相關之

院、系、所、科或學位學程，以培育原住民族

語言人才。」為此，教育部將上述議題列為

「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及「全國公私立大

學校院教務、校務經營主管聯席會議」討論事

項，並鼓勵開設原住民族語言課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培訓原住民族語言師資

在族語師資培育方面，同法第22條規定：
「（第1項）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訓原住民

族語老師，並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第2項）前項原住

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是以，教育部已完成擬定族語老

師資格及聘用條件等相關專職化

辦法，並自106學年度起試辦原
住民族語專職化業務。此外，原

訂的族語師資培育計畫106年度
賡續辦理，亦持續補助國北教大

等5所學校，優先招收序原住民
籍公費生及原住民籍師資生，如

仍有餘額，亦得招收原住民籍學

生、族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等人員。此外，教育部更於師

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

法修正草案中，增列原住民籍公費生必須於畢

業前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一定學分數，期待永續培育原住民族語老師。

結語

語言的表現反映人類對世界的思考方式，

讓台灣原住民族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詮釋這個世

界，是政府的重要任務。歷經十餘年的努力，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終於完成立法程序，

這是對於族語的推動與保存工作的重要里程。

未來，教育部也將為原住民族語的推展持續努

力。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後 教育部的族語推展規劃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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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過後，教育部的族語推展規劃及配合措

施，亦屬該推動會的任務之一。以下將就推動

會統整就該法涉及教育部及所屬單位業務條文

之配套措施逐一說明。

建置族語資料庫

依照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9條：「中
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各族研訂原住民族

語言新詞；並應編纂原住民族語言詞典，建置

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

料。」之規定進行語料庫建置工作。諸如配合

「發展原住民族五年中程個案計畫（105-
109）」規劃，發展原住民族終身教育學習，有
系統地建置原住民族體系之百科知識。該計畫

以本部於2002-2008年間所建置之「台灣原住民
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為基礎，在尊重各族

教育資源平衡原則下，進行全面審視辭典內

容，以現今16族詞條均衡發展方向進行整理及

篩選，亦考量原住民族的終身學習發展需要有

正確的知識加以輔助，規劃一部嚴謹的「台灣

原住民族事典」，以釐清概念，建立正確的原

住民族知識，有助於積極推動多元學習及擴展

民族教育知識體系，更能提供民眾查詢與學

習。此外，自2017年起與原民會合作辦理「修
訂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原住民族語言

資料庫建置計畫」及「原住民族語新創詞研訂

工作」，並由原民會賡續發表建置成果，目前

完成公布16族每族約330新詞，後續利於各級教
學或研究參考資料使用。

規劃與推動族語國際交流政策

同法第12條：「政府應規劃與推動原住民
族語言之國際交流政策。」據此，教育部公費

留學考試及留學獎學金甄試，每年均訂定錄取

原住民生赴國外攻讀碩、博士學位名額，公費

留學考試預定錄取10名，留學獎學金甄試預定
錄取5名原住民生。且2017年公費留學考試設有
「語言學」及「原住民族教育」學門，除一般

生名額外，並擇優錄取原住考生各1名。

提供原住民嬰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

依同法第18條：「中央主管機關、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原住民嬰幼兒

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爰教育部依據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0條規定，與原民會會銜修
正發布「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

施辦法」，並訂定要點補助各中心在完成設立

登記前所需場地安全及符合設立登記要件之設

施設備等相關經費。

學校應提供原住民族語言教學

為符同法第19條：「學校應依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規定，提供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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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3621次院會會議簡報內容。


